
“上海合作组织”常考点

性质与地位

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中国作为创始国参与、并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区域性国际组织。

是迄今唯一在我国境内成立、总部设在我国境内的区域性国际组织。

宗旨与原则

宗旨：加强成员国睦邻互信和友好合作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，促进地区和成员国的经济发展，

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。

原则：恪守《联合国宪章》的宗旨和原则；坚持所有成员国一律平等，协商解决所有问题；

奉行不结盟、不针对第三方和对外开放的原则；倡导互信、互利、平等、协商、尊重多样文

明、谋求共同发展的“上海精神”。

主要机构

元首理事会是最高机构，每年举行一次例会，会议举办国担任组织轮值主席国。

设有总理、高检、高法、安全会议秘书、外交、国防等多个会议机制。

两个常设机构秘书处和地区反恐怖机构分别设在北京和塔什干。

合作领域

安全合作：是重点合作领域，通过了《打击恐怖主义、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》等文

件，举行过多次多边、双边联合反恐演习。

经济合作：也是重点领域，通过了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》等文件，建立

起银联体、实业家委员会，并参与主办了欧亚经济论坛等。

人文合作：成为继安全、经济合作后的第三大合作领域，签署了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

间教育合作协定》等多份重要文件。

国际影响

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，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。

成员国之间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，合作有利于各成员国发展，符合各国国家利益。

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，有利于构建新型国家关系，推动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，是欧亚地区地

缘政治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建设性力量。


